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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能源发电成本测算细则

[bookmark: _Toc448905777][bookmark: _Toc430176613][bookmark: _Toc430684122]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加快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号）有关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新能源发电成本测算机制，推动完善新能源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特制定本细则。
第2条 本细则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新能源项目（风电、光伏发电，下同）的发电成本测算。
第3条 新能源发电成本测算遵循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综合考虑新能源发电类型、发电容量、地理（海域）位置等因素进行测算。同类机组采用同一标准，投产不满一年的机组参照同类型机组的测算标准执行。
第4条 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电力公司负责本细则的实施工作。

第2章 [bookmark: _Toc430176618][bookmark: _Toc430684128][bookmark: _Ref459988191]成本测算
第5条 新能源发电成本以经营周期平准化度电成本进行测算。
第6条 光伏发电项目经营周期原则上按20年考虑，陆上风电按20年考虑，海上风电按25年考虑。
第7条 新能源发电成本主要包括折旧费、运行维护费和财务费用。
第8条 折旧费，是指对新能源发电项目的资产按照规定的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计提的费用。其中固定资产折旧费采用直线法计算，净残值率按5%考虑。
第9条 运行维护费，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正常运行所发生的费用。包括材料费、修理费、海域（土地）使用费、保险费用、人工成本和其他费用等。
（一）材料费，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事故备品等，包括自行组织日常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委托外部社会单位检修需要自行购买的材料费用。
（二）修理费，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为了维护和保持发电设施正常工作状态所进行的外包修理活动发生的检修费用，不包括自行组织检修发生的材料消耗和人工费用。
（三）海域（土地）使用费，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为获取土地或海域使用权，定期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土地租赁费、土地征用补偿费、海域使用金、海域租赁费等。
（四）保险费用，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为转移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财产损失、责任风险或人员意外等所购买的各类商业保险费用，包括发电设备财产保险、第三者责任险、自然灾害险等。
（五）人工费用。指从事新能源发电项目日常运行的职工薪酬支出，包括工资总额（含津补贴）、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和临时用工支出等。
（六）其他费用，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正常运营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以外的费用。
第10条 财务费用，是指新能源发电项目为筹集建设营运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其中长期还贷资金不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的80%，利率不高于同期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11条 新能源发电项目具体成本测算参数对标行业先进水平，结合我省新能源发电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第12条 新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量根据浙江省能源局发布的各类新能源发电项目年发电利用小时数标杆测算。
第13条 度电成本测算，度电成本=全寿命周期成本费用/全寿命周期上网电量。其中，全寿命周期成本费用=∑（年折旧额+年运维成本+年财务费用）/（1+折现率）。

第三章 工作机制
第14条 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负责总体协调与政策指导，制定成本测算方案，对实施情况进行督导。首次测算参考新能源发电项目的工程概算和可研报告，结合我省新能源发电项目实际情况核定；当增量新能源发电项目竞价触发下限时，需启动新一轮成本测算工作。
第15条 新能源发电企业应按要求做好成本测算配合工作，按时提交相关数据和佐证资料。新增新能源发电项目需及时按照规定格式提供投产当年的项目概算、可研报告、竣工结算报告及其他辅助证明材料。发电企业法定代表人需签署《数据真实性承诺书》，对提报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第16条 各地市发展改革部门配合落实属地发电企业数据提报责任，重点核查数据完整性、格式合规性及异常波动，并协助开展现场核实与问题整改。
第17条 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电网企业完成全省数据合理性复审，结合历史数据、行业基准值及市场动态进行交叉验证，对存疑数据要求发电企业补充说明或重新提报。对于虚报、瞒报数据的企业，其数据不再纳入成本测算系统。
第18条 电网企业根据审核通过的数据，完成各类型新能源发电成本模型更新，形成《浙江省新能源发电成本测算报告》报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第四章　附则
第19条 其他新能源发电项目成本测算可参照本细则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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